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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总 则
第一条 为规范淮北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（以下简称“市社”）社有资本经营预算管理，优化资产配置，根据《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社有资本经营预算管理办法》、《安徽省供销合作社联合社社有资本经营预算管理暂行办法》及本市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社有资本经营预算，是指市供销社以出资人身份依法取得社有资本收益，并对所得收益进行分配而发生的各项收支预算。
第三条 社有资本经营预算管理遵循以下原则：
（一）统筹平衡：结合社有资本存量和改革发展需求，合理确定收支规模；
（二）收支平衡：预算不列赤字，结余资金计入累积盈余；
（三）简明高效：简化流程，明确权责，确保可操作性。

第二章 预算收支范围
第四条 社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主要包括：
（一）企业税后利润收入；
（二）股利、股息收入，即社有控股企业应分配给市供销社的股利和股息；
（三）社有资产转让、股权转让及清算收入（扣除费用）；
（四）社有资产出租出借收入等。
（五）其他收入。
第五条 社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主要包括：
（一）投资性支出：企业资本投入、重大项目支出；
（二）费用性支出：强化为农服务职责、深化供销社体制改革、健全组织体系、完善服务体系，扶持系统发展的相关支出；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及改革改制成本的相关支出；社有资产和社有企业的监督管理支出；对合作社宣传支出、扶贫、救灾、捐赠、教育培训等公益性支出等；
（三）其他支出。

第三章 预算编制与批复
第六条 预算编制依据：
（一）上年度实际收入及本年度收入预测；
（二）市社年度重点工作任务；
（三）存量结余资金情况。
第七条 预算编制程序：
（一）财会科每年11月下发预算编制通知；
（二）各全资、控股企业填报《年度收支预算表》，列明收入来源及支出明细；
（三）财会科汇总审核后形成预算草案，报市社分管领导审批，并于次年1月15日前下达批复。

第四章 预算执行
第八条 预算执行要求：
（一） 预算收入按规定应定额上缴市社有资产公司。
（二）预算单位按批复执行，严禁无预算、超预算支出。
（三）单笔超3万元的支出需报市社审批。

第五章 绩效管理与监督
第九条 财会科负责牵头开展社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绩效评价工作，各企业填报《企业整体支出绩效自评表》，于次年5月15日前报送财会科，绩效评价结果提报市社党组会议研究后，作为以后年度预算安排的依据。
第十条 社有企业上缴预算收入的完成情况，纳入年度工作目标和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范畴。
第十一条 社有资本经营预算管理情况接受审计机关和同级财政部门的监督。

第六章 附 则
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市社财会科负责解释。
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《淮北市供销社投资企业全面预算管理办法》（淮供〔2020〕14号）同时废止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

